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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機關 107年度專題研究報告提要表 

研究項目 地籍圖與現況及都市計畫樁檢測之研究- 

以文山區興隆段三小段為例 

研究單位

及 人 員 

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

潘璇 
研究期間 

107年 2月 

至 

107年 11月 

報 告 內 容 摘 要 建 議 事 項 建議參採機關 

因建築行為申請土地鑑

界，地所增加建築線與地

籍線檢測及通報之作業，

但兩線不一致係重測以

來，測量引用基準、方法及

精度等原因，又分屬不同

權管機關所致。目前地所

以逐案檢測及通報，效率

仍顯不足，本研究透過實

地檢測現況和都市計畫

樁，套疊地籍圖，分析套疊

後的精度，評估數據探討

短期建議：圖解區辦理

鑑界確應先行測量現

況，確認無誤後再放

樣。 

中期建議：委外分區檢

測，且一併整合與都發

局不重合問題，逐步使

建築線以地籍線為準。 

長期建議：為使事權合

一，將測繪業務整併成

立測繪機關或研擬數

值法重測。 

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所屬所隊 

 

 

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 

 

 

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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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上述原因，並找出解

決對策供地政事務所作土

地複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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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前言 

鑑界案件是地政事務所測量課最主要的業務，造成鑑界案件

無法順利結案，最常見的原因為現況與地籍調查表查註不一致，

以及建築線與地籍線超出容許誤差。遇到此等狀況時，須測量欲

鑑界土地附近區域之現況，製作樁位點之記等等，並將相關檢測

數據及資料提供給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下稱：總

隊）分析原因，進而調整地籍圖，或是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下稱：都發局）修正都市計畫樁位坐標，並俟地籍圖修正正確

後才能辦理，故需要額外花費人力和耗費許多時間才能完成鑑界

工作，不但增加測量員之工作負擔，也嚴重影響為民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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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地籍圖重測，係指已辦理地籍測量之地區，因地籍原圖

破損、滅失、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因，而重新實施地籍

測量。配合日據時期地籍圖、現況和都市計畫樁位進行施測

而製圖，因重測當時測量儀器、技術及製圖精度等等原因，

再加上圖解地籍圖數值化主要做法係利用坐標讀取儀配合數

化程式，各項內外在原因，諸如人工讀圖誤差、誤判或圖籍

內容錯誤等等，總總原因使得現行地籍圖與現況和都市計畫

樁位略有誤差，致地政機關受理土地複丈案件常發生困擾。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下稱：地所）自 102年 9月 15日

起，凡是建築行為申請鑑界案件，增加建築線檢測及通報之

作業程序，但地籍線和建築線不重合係重測以來測量引用基

準、方法精度不同，又分屬不同權管機關等原因所致，目前

地所僅以逐案檢測與通報都發局及總隊，等待都發局及總隊

釐清時間，以往少則 15日，多則 3個月甚或半年以上，影響

行政效率並使民眾觀感不良。 

總隊及都發局為加速處理時程，於 105年末至 106年中

推動精實管理，成立精實改善小組，定期開會討論改善精進

流程，並由總隊於 106年度「精實管理專案期末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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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表精實管理推動成果，總隊處理地籍疑義之鑑界案件

平均處理時程雖已由 60餘日縮短為 20餘日，但為提升為民

服務效率，尚有待改善及提升。 

本文研究重點為探討現況與地籍調查表查註不一致及建

築線與地界線不重合之原因，並企圖找出解決方案。因臺北

市文山區興隆段三小段常有上述問題出現，通報總隊次數較

高，故本文研究範圍以該小段作為本次實驗區域，期透過檢

測現況和都市計畫樁位套疊地籍圖，分析誤差及其原因，以

了解誤差造成的原因，並提供相關檢測數據供地政單位作為

土地複丈之時參考，以減少爾後通報總隊次數及土地複丈錯

誤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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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一、 地籍測量的演進 

臺灣實施地籍測量始於明鄭時期，當時為賦稅需要，

配合土地開墾轉耕，每三年實施概略清丈一次，當時田園

面積約 36,900餘甲。至於在臺灣實施較完整土地丈量，

可分為清光緒年間、日據時期及臺灣光復後三個時期。 

（一） 清光緒年間 

清領時期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期間，為丈量田畝、清

查賦稅，設立清丈總局展開全臺清丈工作，首先革新紛亂

的土地制度，力行清賦事業，先實施戶口調查後，按戶就

田賦實施土地清丈，使戶籍與地籍資料結合，為臺灣地籍

管理之開端。當時清丈之圖冊包括堡圖、縣圖、庄圖、總

圖、散圖及八筐魚鱗冊，丈量面積為 361,447甲，這些圖

冊於日本治台後，經兵亂多遭毀損。 

（二） 日據時期 

日據時期，日本政府為詳查地形、區分土地種類及使

用情形、分明土地之權利，同時辦理地租改正及大租權之

整理，遂頒發「臺灣地籍章程及土地調查章程」，成立臺

灣臨時土地調查局，採用德國、瑞士、法國之土地測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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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方法，自民國前 13年起實施土地調查，至民國前 8

年止計完成庄圖 37,891幅，地籍測量調查筆數 1,647,374

筆，面積 777,850甲，為臺灣首次較為完整之地籍測量成

果。 

嗣於民國前 2年至民國 3年間，就公有土地及未經測

量致公私區分不明土地實施林野調查，計完成地籍圖

19,395幅（含官有林野圖 964幅）；實測面積 973,736

甲，計 381,863筆。 

另為徹底整理林野地以利管理，自民國 3年起至民國

14年止，繼續進行整理官有林野地，計完成縮繪一萬二千

分之一官有林野圖 2,078幅，面積 717,994甲。 

（三） 臺灣光復後 

臺灣光復初期，政府限於人力、物力，未重新測繪地

籍圖，而沿用日據時期測量成果，已測量土地面積計約

1,288,000公頃（占臺灣面積 36%），並辦理土地總登記。 

光復後配合土地開發、經濟建設等需要，政府陸續辦

理各項未登記土地測量，包括民國 38年至 52年間辦理公

有山坡地及國有林班解除地測量登記約 41,600公頃，民

國 48年至 84年間辦理山地(原住民)保留地測量登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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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336公頃，民國 53年至 80年間辦理國有原野地與保

安林解除地測量登記約 168,980公頃，民國 74年至 78年

間辦理臺灣海岸土地測量登記約 12,091公頃……等，光

復後至民國 87年，完成清理測量登記之土地計約 580,000

公頃（占臺灣面積 16%）。 

自 87年度起至 98年度止，依據內政部報奉行政院核

准「臺灣省國有林班地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第 1期 3年計

畫」及「臺灣省國有林班地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第 2期修

正計畫」，利用林區像片基本圖數化轉繪為地籍圖作業方

式，已先後完成約 151萬餘公頃（占臺灣面積 42%）國有

林班地之測量登記。 

二、 辦理重測 

日據時期所測繪之地籍圖延續使用迄今，圖紙伸縮、

破損，誤謬嚴重，且因施測當時受技術、設備及複製等因

素所限，精度不佳在所難免。加以近 20餘年來，社會政

經快速發展、土地分割頻繁、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

動之影響，致地籍圖與實地使用現況未盡一致。鑒於原地

籍圖破損、滅失、比例尺過小或其他重要原因，對公、私

土地財產及政府施政建設之影響甚大，為建立新的地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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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成果，確實釐整地籍，杜絕經界糾紛，保障人民合法產

權，爰於 45年度至 61年度辦理地籍圖修正測量，並於 62

年度至 64年度試辦地籍圖重測。因辦理成效良好，內政

部遂於民國 64年修訂「土地法」及「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增列地籍圖重測有關規定，以為執行地籍圖重測之

法令依據，並自 65年度起實施地籍圖重測相關計畫，積

極辦理地籍圖重測工作。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8] 

三、 地籍調查作業 

地籍調查之意義，係就土地座落、界址、原有面積、

使用狀況及其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與使用人之姓名、住

所等事項，查註於地籍調查表內，而所有權人之土地界

址，應於地籍調查表內繪製圖說，作為戶地界址測量之依

據。其本質乃將清理地籍時所查註每宗土地座落、界址、

使用分區、使用種類、原有面積、使用狀況及其所有權

人、他項權利人與所有權人之姓名、住所、經界四至及調

查情形、測量情形等資料繪製圖說於地籍調查表內，提供

丈量土地界址、確定經界與測定面積之用，並作為土地之

原始資料，猶如個人的出生證明一樣為最原始之依據。

[何木東，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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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籍圖重測辦理過程中，界址測量與地籍調查係為

兩大作業要項。從而地籍調查表所載之經界物位置，為土

地所有權人之界址，係辦理地籍圖重測時依土地所有權指

定者為準。依地籍調查表所載認定之界址逐宗施測，測量

人員應逐宗核對地籍調查表所記載之界址標示與實際測量

是否一致後，再將調查結果測量而製成地籍圖，故地籍調

查表關係到人民產權之重要性更高於地籍圖 (黃榮峰、盧

鄂生,1994)。 

大部分土地複丈案件需根據地籍調查表內之文字圖

說，對土地權利實地狀況先予測定，再參考地籍圖與實地

相符之界址點辦理地籍圖套繪，作為後續釘定或鑑定界址

的依據。可靠界址之認定，情況最好的，是以實物為經界

或埋設置界標，且與地籍調查表內容一致，並參考土地權

利人之指界；惟實務上常有困難，須由測量人員依實地情

形、個人經驗及參考有關資料來判斷施測。完整的複丈成

果標示，除了複丈成果圖，應還包括相應完整詳盡的調查

表圖說、文字敘述等資料，方便提供他日參考，以濟測量

之窮（邱仲銘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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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圖解地籍圖數值化 

70年代末期，電腦資訊科技已突飛猛進，軟硬體設

備亦蓬勃發展，整個社會已漸次推向資訊化的時代，各級

政府機關亦均積極推動各項業務電腦化，與土地相關之業

務，諸如地籍登記系統，早已全部電腦化，並邁向視傳資

訊，及跨所服務等為民服務措施，期盼能提高行政效率及

為民服務品質。 

有關本市之地籍圖測量自民國 64年 7月起即依據行

政院 64年 3月 6日台 64內字第 1708號函核定，「臺灣地

區土地測量計畫」規定實施辦理地籍圖重測，迄民國 77

年 6月止，完成地籍圖重測土地計 40餘萬筆。當時為爭

取時效，除中正區之介壽段（85年 5月配合「介壽路」更

名「凱達格蘭大道」更名為中正段）、公園段、成功段、

臨沂段二、四小段及南港區玉成段四、五小段以數值法辦

理重測外，其餘 40萬筆均以圖解法辦理。因圖解地籍圖

使用頻率甚高，壽命有限，管理不便，且電腦科技日新月

異，管理自動化為時代潮流所趨，該 40萬餘筆以圖解法

辦理之土地，若不全面予以數化，則無法達到自動化。前

本府地政處測量大隊乃於 80年間簽奉市府核定「臺北市



14 
 

圖解地籍圖數值化實施計畫」，並自民國 80年 7月起至民

國 85年 6月底止全面辦理完竣。 

本市圖解地籍圖數值化資料自 88年 3月 1日起配合

本局「地籍、測量、地價地政資訊整合系統」上線使用，

並由該系統中之「數值複丈管理系統」進行管理維護。全

面達成地籍測量資料資訊化、數值化及自動化管理，改良

傳統圖解地籍圖之管理方式。本市辦理圖解地籍圖數值化

作業，其目的係將全市圖解地籍圖數值化，供自動化管理

使用，但因其作業方式仍以人工讀圖為主，數值化成果含

視覺誤差在內，所以實際使用範圍應以地籍原圖為準。圖

解地籍圖資料納入電腦管理後，除隨時可繪製不同比例尺

之地籍圖，供應各有關機關使用外，亦可列印相關資料及

迅速處理地籍圖謄本核發作業，本局為提高行政處理效率

及提昇為民服務品質，更進一步配合地政網路系統，自 88

年 3月 31日起受理本市跨所核發地籍圖謄本，並自 92年

2月 14日起更可跨縣市提供核發地籍圖謄本服務，擴大為

民服務層面，減少民眾奔波各地政事務所之困擾。[臺北

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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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作業流程與方法 

一、 作業流程 

    

 

 

 

 

 

 

 

 

 

 

 

  

地籍圖與現況及都市計畫樁檢測之研析 

 

資料清查及蒐集 

導線測量 

現況測量 

採用地籍圖重測系統現況套疊地籍圖 

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坐標套疊地籍圖 

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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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業方法 

（一） 資料清查及蒐集 

(1) 圖根點實際清查 

 

圖 1 圖根點套疊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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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籍圖圖解重測地籍調查表 

 

圖 2 地籍調查表 

 

圖 3 地籍調查表(略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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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籍圖數值化坐標 

 

圖 4 Web地籍圖界址點位 

 

圖 5  Web地籍圖界址點位(略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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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宗地資料數化坐標(略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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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市計畫樁位資料 

 

圖 7 都市計畫樁位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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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都市計畫樁位套疊地籍圖 

（二） 導線測量 

本研究考量轄區特性及剩餘圖根點位，採用閉合導線方

式施測，即起點和終點為同一圖根點，導線路線呈閉合狀，

無透過聯測方式齊一控制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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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閉合導線精度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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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導線報表 

（三） 現況測量 

於每一導線點依序架設電子測距經緯儀，依地籍調查表

查註情形施測，測量該導線點可觀測範圍之現況點位。 

 

圖 11 現況測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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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採用地籍圖重測系統現況套疊地籍圖 

將每一導線點和現況點之間之角度和距離，依序輸入地

籍圖重測系統，並以光線法計算現況點位坐標。 

 

圖 12 光線法計算報表 

（五） 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坐標套疊地籍圖 

將都市計畫樁位坐標套疊地籍圖，樁位連線並依計畫道

路路寬平移（及建築線），計算地籍線與建築線之差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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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地籍線與建築線之差異 

（六） 數據計算 

利用地籍圖重測系統，計算施測之現況點位與欲測界址

點(地籍線)之垂直距離及方向(以公分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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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地籍圖重測系統垂距計算 

肆、 實驗案例分析 

一、 實驗區之介紹 

本研究範圍係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三小段興隆路一段與

萬盛街之街廓，面積共計 32198.56平方公尺，包含 132筆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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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古亭所轄區地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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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實驗區範圍 

實驗區內圖根點位如下圖，其中已存在的圖根點共計 4支，以藍

圈表示，其餘紅色圖根點皆已滅失，共計 32支，遺失率達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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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實驗區內圖根點位 

二、 檢測數據 

將觀測資料，即現況點之角度和距離依序輸入地籍圖重測系

統，計算現況點位坐標，並將點位套疊於地籍圖上，如圖 17，本

次共檢測 173個現況點位及套疊 28支都市計畫樁位，利用圖 18

的方式，計算與地籍線之偏差，其中都市計畫樁位偏差平均為

14~16公分，現況點位偏差平均為 5~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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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現況點位套疊於地籍圖重測系統 

 

圖 19 現況點位以地籍圖重測系統計算垂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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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因分析 

綜合上述檢測數據，分析可能造成偏差之原因如下： 

(一) 重測當時測量技術 

臺北市地籍圖重測是民國 64年至 77年間辦理，當時

的測量儀器和技術不如現在，重測當時受限於儀器的精

度，導致測量成果精度較低，故現行地政事務所依重測後

的地籍圖辦理土地複丈案件，確實常有地籍圖和現況不一

致之情形。 

(二) 地籍圖數值化 

臺北市地籍圖數值化於民國 80年起至 85年間辦理，

其目的係將全市圖解地籍圖數值化，供自動化管理使用，

但因其作業方式仍以人工讀圖為主，利用坐標讀取儀配合

數化程式，各項內外在原因，諸如人工讀圖誤差、誤判或

圖籍內容錯誤等等，數值化成果含視覺誤差在內，所以實

際使用範圍應以地籍原圖為準，導致地籍圖數值化的座標

和現況會有些微的偏差。 

(三) 系統性誤差 

(1) 引用的圖根點 

本市地籍圖重測辦理完竣至今已逾 30餘年，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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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測時所建置之圖根點，常因人為破壞或天然災害滅

失，而現行補建之圖根點，因儀器和技術等等關係，

與重測及數化後的地籍圖有些微誤差。現行補建之圖

根點，其精度雖符合規定，惟仍和重測當時現況實測

繪製地籍線之系統並非同一，使得圖籍本身存在許多

獨立座標系統。 

(2) 都市計畫圖套疊誤差  

本市圖解數化地籍圖、都市計畫樁位圖及 1/1000

地形圖等圖資在測圖背景、精度要求、運用範疇、比

例尺等各方面不一致之情形，且三圖的權屬管理與維

護機關皆不同，各圖測製及使用的方法及用途不一

致，在沒有法令依據或成立一個專責機構負責此三圖

的測製與管理時，欲將三圖整合為一個無接縫的三合

圖，尚有困難，故直接將都市計畫樁位坐標(都發局)

套疊於地籍圖(地政局)，雖有 15公分之容許誤差，

惟仍存在坐標系統差異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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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地籍圖從日據時期一路走來到現在有數值化座標，經歷了不

同儀器、測量方法和技術等等原因，地籍圖重測也將地籍圖比例

尺由原一千兩百分之一改為五百分之一，提升地籍管理品質。本

研究以文山區興隆段三小段為例，透過電子測距經緯儀 

計算地籍圖與現況及都市計畫樁之差距，並分析原因，差距

成因大致可分三類：1.重測當時測量技術、2.地籍圖數值化、3.

系統性誤差，上述原因對地籍圖品質皆有很大影響，其中重測當

時測量技術和地籍圖數值化係重測和數化當時之時空背景所致，

是臺北市所有地籍圖均有的問題，且問題存在已久，短期內尚難

找出解決對策，故應先處理圖根點位坐標改算，因不同的圖根點

位坐標計算出之現況點位也會有差異，或是都市計畫圖套疊地籍

圖，避免因為圖籍資料比例尺縮放造成之誤差。 

至本研究部分地區檢測結果超出容許誤差，依圖解法地籍圖

數值化成果辦理土地複丈作業須知規定，本研究轄區係屬圖解區

範圍，實地複丈實應以圖解法辦理之。故圖解區辦理鑑界時，確

實應先行測量現況，於確認圖根點、地籍調查表查註與現況皆無

誤後再放樣，且地籍線與現況點位偏差會隨著圖根點位坐標改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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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變化，故圖根點之補設應與現況配合，避免上述原因造成鑑

界成果錯誤。 

綜上所述，本研究僅提供相關檢測數據，地所後續辦理實驗

區內鑑界可避免重複檢測現況及都市計畫樁，惟就地所現有人力

及資源，短期內要提升整體地籍圖品質確實有困難，重新辦理地

籍圖重測為解決現況、地籍線與建築線不一致長期目標，惟考量

經費、時間及人力有限，目前無多餘人力與物力可辦理此業務，

且每一區域差異原因不同，建議可先將臺北市分區委外檢測地籍

調查表現況相對應位置，且一併整合都市計畫樁位，與都發機關

共同研討，逐步使現況與地籍圖趨於一致。另為使事權合一，減

少不同機關間意見分歧，似可將本市測繪業務整併成立測繪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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